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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59        证券简称：康龙化成        公告编号：2025-071 
 

康康龙龙化化成成（（北北京京））新新药药技技术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公公司司实实际际控控制制人人及及其其一一致致行行动动人人股股份份质质押押、、解解除除质质押押

及及质质押押股股份份延延期期购购回回的的公公告告  

 

 

一一、、股股东东股股份份质质押押、、解解除除质质押押及及质质押押股股份份延延期期购购回回的的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

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楼小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龙泰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龙泰康”）和北海多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多泰”）的函

告，获悉楼小强先生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龙泰康和北海多泰

将其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进行了解除质押，并对部分质押股份进行延期购回，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楼小

强 

实际控制人

之一 
5,220,000 8.62% 0.29% 是 否 

2025 年

12 月 22
日 

2026 年

12 月 22
日 

中信证

券股份

有限公

司 

置换存

量金融

机构融

资 

 

上述质押股份不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

司治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实际控制人亦将积极防范风险。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龙泰康 

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

人 

170,000 0.42% 0.01% 
2024 年 12
月 25 日 

2025 年 12
月 23 日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 1.25% 0.03% 
2024 年 12
月 30 日 

2025 年 12
月 23 日 

北海多

泰 

实际控制人

的一致行动

人 

6,260,000 28.51% 0.35% 
2024 年 12
月 25 日 

2025 年 12
月 23 日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合计 6,930,000 -- 0.39% -- -- -- 

 

3、质押股份延期购回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延期购

回后质

押到期

日 

质权

人 

质押用

途 

龙

泰

康 

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

行动人 

4,580,000 11.41% 0.26% 

否 否 

2024 年

12 月 25
日 

2025 年

12 月 25
日 

2026
年 12
月 25
日 

中信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置换存

量金融

机构融

资 
8,200,000 20.43% 0.46% 

2024 年

12 月 30
日 

2025 年

12 月 30
日 

2026
年 12
月 30
日 

北

海

多

泰 

实际控制

人的一致

行动人 

3,190,000 14.53% 0.18% 否 否 

2024 年

12 月 25
日 

2025 年

12 月 25
日 

2026
年 12
月 25
日 

中信

证券

股份 

有限

公司 

置换存

量金融

机构融

资 

合计 15,970,000 -- 0.90% -- -- -- -- -- -- -- 

对部分质押股份进行延期购回系龙泰康和北海多泰根据其资金需求进行的

正常延期，其具备履约能力，其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负担重大资产

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亦将积极防范风险。 



二二、、股股东东股股份份累累计计质质押押情情况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注：1.上表中“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合计数为质押股份总数占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

动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2.本公告中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等

情况，其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上述股份质押和延期购回不会导致公司

实际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实际控制人及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

和解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和解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标

记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 

楼小强 60,540,050 3.40 25,504,000 30,724,000 50.75 1.73 30,724,000 100 14,681,037 49.24 

龙泰康 40,135,026 2.26 13,450,000 12,780,000 31.84 0.72 0 0 0 0 

Pharmaron 
Holdings 
Limited 

180,496,500 10.15 0 0 0 0 0 0 0 0 

郑北 15,750,000 0.89 7,350,000 7,350,000 46.67 0.41 7,350,000 100 4,462,500 53.13 

北海多泰 21,956,986 1.23 9,450,000 3,190,000 14.53 0.18 0 0 0 0 

厦门龙泰

众信企业

管理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4,333,988 0.24 0 0 0 0 0 0 0 0 

合计 323,212,550 18.18 55,754,000 54,044,000 16.72 3.04 38,074,000 70.45 19,143,537 7.11 



其一致行动人亦将积极防范风险。 

三三、、备备查查文文件件 

1、股份质押、解除质押、延期购回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4 日 



证券代码：300759        证券简称：康龙化成        公告编号：2025-072 

 

康康龙龙化化成成（（北北京京））新新药药技技术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持持股股 55%%以以上上股股东东减减持持计计划划实实施施完完成成的的公公告告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64）。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

市信中康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信中康成”）计划自该公告

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2025 年 12 月 8 日）的 3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8,890,977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0.50%）；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市信中龙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信中龙成”）计划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2025 年 12

月 8 日）的 3 个月内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7,781,9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 

公司于近日收到信中康成和信中龙成出具的告知函，获悉信中康成和信中龙

成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股股东东减减持持情情况况 

1、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及上市后权益分派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方式取得的股份。 

2、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价格区

间（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信中康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

动人深圳市信中龙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信中 
康成 

大宗交易 

2025 年 12
月 8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4 日 

28.93 28.55-29.64 8,890,977 0.50 

信中 
龙成 

集中竞价交易 

2025 年 12
月 8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2 日 

29.24 28.32-30.08 17,781,900 1.00 

合计 - 29.13 28.32-30.08 26,672,877 1.50 

注 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下同。 
注 2：公司总股本为 1,778,195,525 股。 
 

3、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股数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信中康成 

合计持有 22,348.83 12.57 21,459.73 12.07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22,348.83 12.57 21,459.73 12.0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信中龙成 

合计持有 2,849.85 1.60 1,071.66 0.6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2,849.85 1.60 1,071.66 0.6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 25,198.68 14.17 22,531.39 12.67 

 

二二、、其其他他相相关关说说明明 

1、信中康成和信中龙成本次减持股份行为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

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信中康成和信中龙成本次减持公司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

露，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3、信中康成和信中龙成严格遵守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即：“在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减持时应提前三个交易日进行公告，与关联方合计持有发行人股份



低于 5%以下时除外；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信中康成和信中龙成不是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三、、备备查查文文件件 

1、信中康成、信中龙成出具的《减持股份实施情况告知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康龙化成（北京）新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4 日 


